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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之成立

與要件
      人與人之間的法律關係，最常見的就是

以「契約行為」發生的「債」的法律關係。

實際上，我們可以說，民法是鼓勵以法律行

為的方式來建構法律關係，而其中最典型、

最基本的一種就是「契約」。

◎概說

      簡單的說，契約是雙方當事人合意而生

法律上效果之行為。

      依據民法第153條第1項：「當事人互相

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

約即為成立。」依此定義，我們每日在外走

動與人接觸的過程中，往往已經訂下了許多

契約而不自知，例如：上班、搭捷運、買早

餐、請同事幫忙影印資料、向鄰座借一枝筆

……等，無一不符合民法中對於契約之定

義。我國民法債編各論中所列出的有名契約

就有二十餘種1，每一種契約均有其特點，

限於篇幅，本文僅就契約成立的共同要件加

以說明。

◎成立要件2

      契約成立之第一個要件就是須有雙方當

事人，而且雙方當事人相互為對立之意思表

示。所謂對立，意指雙方意思表示的內容是

互補的，例如一方要買、另一方要賣；一方

要出租、另一方要承租等。

      雙方當事人之意思表示除需對立外，亦

需趨於一致。所謂一致，也就是契約標的是

相同的，例如一方要買房子、但另一方要賣

車子，雖亦有互補之意思表示，但其標的是

完全不相同的，所以也就無法成立契約。

      其他的成立要件尚包括：意思表示之內

容須以發生債之關係為目的、契約為法律行

為但有時需具備其他法律事實始得成立等。

◎要約

      契約的成立是透過「要約」→「承諾」

的過程而達成，意思表示在先的為要約，意

思表示在後的為承諾。要約是以訂立契約為

目的，其作用在於徵求相對人之承諾，故而

一旦形成意思表示，即具有拘束力。所謂拘

束力，意指要約人不得將要約之內容任意擴

張、限制、變更或撤回，因此形成要約之

後，要約人即無反悔之餘地，此即民法第

154條第1項前段規定：「契約之要約人，因

要約而受拘束。」之意旨。

◎要約的引誘

      以商業型態而言，企業或機關雖需廣為

宣傳以促銷本身提供之服務或商品，但隨意

對不特定對象提供具法律拘束力的要約，在

實務上有時不易完成或是有欠恰當，因此常

見到企業或機關係以「要約之引誘」來表示

締約意願，使他人向自己為要約之行為，例

如家中常收到的廣告傳單、房屋招租之告示

牌、政府採購之公告等。此可見於民法第

154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但要約當時預先

聲明不受拘束，或依其情形或事件之性質，

可認當事人無受其拘束之意思者，不在此

限。」

      就常見之便利商店或量販店之經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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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應如何區分要約與要約之引誘？參考

民法第154條第2項：「貨物標定賣價陳列

者，視為要約。但價目表之寄送，不視為要

約。」由條文可知，當商品標價陳列於貨物

架上時，商家已形成要約之行為，顧客取下

商品於櫃臺結帳即為承諾，故在結帳前契約

尚未成立，然要約之拘束力已形成，故商家

有義務以陳列架上之標價或標示之優惠出售

商品；而經郵寄或電子郵件所收到之訊息，

則僅屬要約之引誘，並不能以之為結帳之依

據，而商家也多會於訊息上註明實際售價以

賣場陳列為準等字樣。

◎承諾

      要約對於要約人產生拘束力，然對於相

對人（即要約受領人）有何效力？受領要約

之相對人，因要約而取得承諾之能力，但具

有承諾能力並非指其有承諾之義務，故相對

人自可用拒絕或不為承諾之方式，使要約

歸於消滅，如民法第155條：「要約經拒絕

者，失其拘束力。」。

      但不為承諾究係承諾遲到或拒絕承諾，

因其效力未定將會造成法律關係之不確定，

故而民法以第156條：「對話為要約者，非

立時承諾，即失其拘束力。」、第157條：

「非對話為要約者，依通常情形可期待承諾

之達到時期內，相對人不為承諾時，其要約

失其拘束力。」及第158條：「要約定有承

諾期限者，非於其期限內為承諾，失其拘束

力。」等規定，以承諾期限為要約之存續期

限，確保雙方利益的衡平。

      承諾之效力即為契約成立，所以承諾生

效之時即為契約成立之時。然，若承諾之發

生與內容並未與要約之期限或內容一致，應

如何認定該契約之有效性？依民法第160條

第1項：「遲到之承諾，除前條情形外，視

為新要約。」及第2項：「將要約擴張、限

制或為其他變更而承諾者，視為拒絕原要約

而為新要約。」之規定，因承諾遲到或因其

與要約之內容不一致，已視為意思表示之不

一致，故原契約不成立，但仍可將此承諾視

為新契約的要約，從而開始另一個契約的締

結過程。

◎成立的方式

      如前所述，一般契約依民法規定只需符

合民法第153條第1項：「當事人互相表示意

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

成立。」之條件，即可合法成立，並不需特

定之格式或形式，故稱為「不要式契約」。

惟某些特定契約因其性質特殊，法律為使當

事人慎重行事，並確保契約之存在與內容完

整，特別規定該契約之成立需遵循一定之方

式進行；或雙方當事人為保全契約內容及權

利，互相約定應依一定方式進行，則均稱

之為「要式契約」。如民法第422條規定：

「不動產之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一年者，應

以字據訂立之，未以字據訂立者，視為不定

期限之租賃。」要求超過一年之不動產租賃

契約應以書面為之，即為一例。

◎定型化契約條款

      不論是搭乘捷運、鐵路、飛機等大眾運

輸交通工具，或是上銀行辦理開戶、貸款、

信用卡等，相信許多人都曾因面對密密麻麻

的契約條款而不知所措。這些由企業經營者

預先擬定的條款不僅字體細小難以閱讀，且

其內容多冗長繁瑣難以瞭解，在時間有限之

下只好略而不看－這就是一般人對於定型化

契約條款的印象及其產生的問題，因為消費

者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簽了一份怎樣的契

約。

      這個問題在消費者保護法民國83年立法

及民法債編民國88年修法時，正式納入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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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括買賣、互易、交互計算、贈與、租賃、借貸（含使用借

貸與消費借貸）、僱傭、承攬、旅遊、出版、委任、經理人

及代辦商、居間、行紀、寄託、倉庫、運送（含物品運送與

旅客運送）、承攬運送、合夥、隱名合夥、合會、指示證

券、無記名證券、終身定期金、和解、保證、人事保證等計

27種。
2 
有關契約之理論與詳細說明，有興趣者可參閱前大法官孫森

焱教授所著《新版民法債編總論》或其他學者有關民法債編

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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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範，不僅將其法律概念明文化，也加強

保護交易資訊不對稱及交易地位不對等的消

費者。

      定型化契約條款，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2條第7款之定義：「七、定型化契約條款：

指企業經營者為與不特定多數消費者訂立同

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

定型化契約條款不限於書面，其以放映字

幕、張貼、牌示、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表

示者，亦屬之。」而定型化契約則是以定

型化契約條款組合而成之契約，見同條第9

款：「九、定型化契約：指以企業經營者提

出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作為契約內容之全部或

一部而訂定之契約。」

      消費者保護法以第二章第二節第11條至

第17條之規定，對於消費者的權益加以保

護，如第11條第1項：「企業經營者在定型

化契約中所用之條款，應本平等互惠之原

則。」及第2項：「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

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

      對於顯失公平之條款，消費者保護法及

民法均設有條款無效之規定，如消費者保

護法第12條第1項：「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

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

效。」民法第247條之1：「依照當事人一方

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

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

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

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

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

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

重大不利益者。」

好友英英在人事單位服務，日前調到樓下的...總務單位。

這天，他的朋友打電話找他，「英英在嗎？」朋友問。

「他已經不在人事(人世)了喔！」英英的同事回答。

「啊！怎麼會，他什麼時候過去的？」朋友驚訝地說。 

「上個禮拜。」英英的同事答。

「我都不知道，沒有送他一程。」朋友懊悔地說。 

「沒關係啦，你下去找他就好了。」英英的同事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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